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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難以平息。當務之急，首應針對修法後衍生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，例如專區如何設置？

各縣市如無設置意願該怎麼辦？專區設置前是否嚴格執行「嫖娼皆罰」？執法空窗期究竟

多長？裁罰標準如何一致化？凡此若無妥適配套措施，對弱勢一方亦無法保障，勢將衍生

徒法不足以自行的窘境。 

（四十三）本院楊委員瓊瓔，有鑑於現行台灣外勞人數眾多，其薪資議

題屢屢影響本國勞工，故除應訂定本國勞工的工資不得低於

基本工資外，也應明文要求外勞工資由市場機制決定，明確

規範本國勞工與外勞薪資脫鉤，俾以保障本國勞工權益，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有鑑於現行台灣外勞人數眾多，其薪資議題屢屢影響本國勞工；為此，行政院長陳亦表

示目前惟一可能的方式，是比照馬來西亞經濟特區採取的作法，在境內建立一個虛擬的境

外特區，並將外勞薪資與基本工資脫鉤處理。免以每次談到基本工資調漲的議題，變相讓

外勞先得利，影響本國勞工權益。 

二、而經濟部和產業界針對該議題已經討論過多次，產業界認為外勞與本勞脫鉤處理是較好的

方式，經濟部也已多次向勞委會說明希望兩者能夠脫鉤的立場，故除應訂定本國勞工的工

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外，也明定外勞工資由市場機制決定，俾以保障本國勞工權益。 

（四十四）本院楊委員瓊瓔，有鑑於國際肥料原物料價格上漲，使製肥

原料成本增加，依計價公式審議，自 3 月起其中 8 種肥料價

格調漲，每包漲幅 10 元至 32 元不等；另氯化鉀，因單價較

高，每包調漲 47 元，漲幅約 6%，嚴重影響農民農耕成本，

變相加重農民負擔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政府為穩定農民用肥無缺，自九十七年起編列預算補助農民買肥料。但本年 3 月份農肥價

格卻調漲廿元以上，還大幅縮編補助經費，從去年卅五億元縮編至今年的廿二億元。目前

十一種補貼肥料每包漲幅 10 元至 32 元不等，政府以「農民用肥過度」的理由不願增加補

貼，要求農民自行吸收肥料出廠價漲幅。 

二、但部分降價農肥如尿素等出廠價格每包下跌卅一元，農委會卻不願調降尿素價格，要農民

多付錢，實在不合理。故在整體肥料使用量減少未達卅%前，肥料漲價必須暫時調漲，另外

政府應全面檢討合理化施肥政策成效，並不得調降補貼比例，藉以保障農民權益。 


